
從對日抗戰國府當局與美國成立中美合作

所引進測謊儀器開始（圖一），迄今測謊

工作已擴大甚多，從原本以調查局、刑事

警察局、憲兵指揮部三大機構負責狀況，

迄今包括廉政署、高檢署各分署、矯正

署、民間測謊機構等相繼投入（圖二），

近年來，在司法實務上，測謊一直是

討論的重點，從測試過程、準確度、證據

能力等，均常浮現司法新聞版面，而另一

現象為，在各界普遍「檢討」測謊作為當

下，許多機構亦同步加重測謊偵查或鑑定

業務。儀器測謊在我國運用已近 80 年，

撰文、圖片來源｜曾春僑（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科技偵查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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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由政府採購資訊中，可知尚有國安

局、軍事情報局、電訊發展室、軍事安全

總隊等，亦常有測謊儀器採購，負責忠誠

儀測業務量更是無法估計。筆者過去實際

從事儀器測謊多年，後又開發各種新式測

謊科技，如語詞、聲紋等，希望能借此版

面將一些與司法審判實務有關的重點做一

簡要說明，更歡迎與大家共同討論，教學

相長，讓國內測謊工作更趨完美。

測謊主要有哪些程序

從測謊人員接獲案件資料開始，整個

測謊程序即啟動。這包括以下三大階段：

一、測前準備：

主要評估該案件是否適合測試，包括

分析與收集測試資料、預擬題目、了解包

括各當事人身心狀況、訪談相關人士、確

認測謊目的與爭點、預編題目，甚至認為

卷宗資料可能有誤時，尚須跟偵查單位反

覆求證或是重返現場逐一確認。這部分有

些人士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其所持理由認

為，測謊人員若對案件了解太多，可能陷

入主觀或預設立場的狀況，然試想若測謊

人員均無法充分瞭解案件來龍去脈，面對

受測者詢問案件疑慮無法回答時，如何取

信受測者，當最重要的信任感不存在時，

如同心理諮商人員的專業不被當事人認

同，效果將大打折扣。

二、施測階段：

主要在測謊室內進行，相關配置如圖

三所示，包括測前晤談、主測試與測後晤

談三階段，整個過程視案件複雜度與當事

人狀況，一般約需 1至 2小時。測前晤談

程序包括權利義務說明、簽署同意書、人

別與背景資料確認、案情內容討論與讓當

事人陳述爭議點、模擬測試、與受測者確

認測試問題等，此目的是要建立彼此信賴

和諧關係，故測謊人員須堅守中立角色，

以還原案件真相之同理心進行會談；主測

試時將生理訊號偵測設備裝置在受測者身

圖一：民國 38年上海申報之報導，警方刑事實驗室接
收中美合作所測謊裝備，並附上操作畫面。

圖二：民國 103年，國內成立第一間民間測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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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偵測詢答過程中各種生理訊號變化；

測後晤談則讓受測者補充說明案件內容，

或針對測試疑點再次詢問。過去臺灣多係

遵循美國測謊規範，測後晤談再加入案情

詢問程序，但國內後來認為這會使測謊

人員喪失中立立場而有所反對，故在民國

100年後之犯罪偵查測謊中，已大幅簡化

測後晤談程序。

三、結果分析：

（如圖四）、圖譜覆核、程序檢核、

撰寫報告等。辯護人閱卷時除可見到報告

外，為避免爭議，多數機構現會附上圖

譜、影音記錄、判讀分數、分析依據等供

參。近年來訴訟過程，偶有鑑定人員受到

非理性言詞攻擊，故目前包括測謊在內的

多數公務機關鑑定報告，已漸將鑑定人員

以代碼呈現，當事人對此報告有疑慮須施

測單位說明時，則須透過遞狀與法院審核

後才會實施。

測謊圖譜如何看

一份完整圖譜，至少應有呼吸（通常

包含胸部與腹部呼吸）、皮膚導電度、心

脈三種訊號，有時會再加上活動監視器、

微血管流量等。除此之外，測謊圖譜上對

於詢答起訖時間、回答內容、訊號靈敏度

或基線調整、圖表順序、問題種類等均須

有完整標記，在電腦化測謊儀普遍使用的

今日，這些資料均會自動記錄，就算測謊

儀廠牌有所不同，呈現的介面亦大同小

異，相關範例如圖五所示，該圖以國內佔

最大多數的 Lafayette廠牌舉例說明之。

圖三：測謊室配置圖，圖中包括測謊椅、校正設備與電腦式測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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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謊題目排列組合

或許有人認為，測謊僅為量測生理訊

號，所以只有一種方式，事實上，因案件

與測試目的不同，衍生出許多題目組合方

式，當然這些題組的正確率也會有差異。

舉例來說，想要知道證物藏放位置，常使

用緊張高點法，而若能嚴守偵查不公開，

在關鍵證物未曝光下，也可以用此法輔助

確認嫌犯；國內對於是否涉案，較常使用

區域比對法題組，例如 Bi-Zone, You Phase

等，在這些題組中，關鍵問題通常只占

1/4左右，再搭配偵測專心度、建立反應

基線、雙方信任度等問題，從而排列出整

個題組。這些題組並非測謊人員任意安

排，而係經過國外相關測謊團體反覆驗證

後後才使用。正常狀況下，測試通常會請

當事人出聲回答，但亦可搭配沉默回答或

指示回答法，配合上述題組實施，有時會

讓人誤認測謊人員操作有誤，故建議有類

似疑問時，可發函請求原測試機構說明或

請第三方機構解說較為妥適。

測謊鑑定書代表意義

過去一些爭議案件，常發生各界對同

一份測謊報告各自解讀的情況，這有時是

對報告錯誤解讀，或過度延伸解釋，或不

明瞭測試問題背後意義，甚至刻意忽視部

分有利或不利內容等。鑑定書會針對每一

關鍵問題做說謊與否之結論，包含以下四

種狀況：

一、不實反應（Deception Indicated, 

DI）：

即說謊，僅代表當事人對該關鍵問題

說謊，並不能擴大解釋為對於整個案件說

謊，或是對所有題組均說謊。

二、無不實反應（No Deception 

Indicated, NDI）：

即誠實，亦即對該關鍵問題說實話，

同上所述，亦不能擴大解釋成當事人對

整個案件完全誠實，或全部通過測謊。

假設當事人開槍殺人，但因驗屍報告記

圖五：Lafayette電腦化測謊儀圖譜示意圖。

圖四：電腦化測謊儀圖譜計分表，本圖所使用的為七分

位計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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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錯誤為刀傷，測謊人員亦未翻閱照片

確認，而以「是否持刀殺害對方」為關

鍵問題詢問，受測者就會對關鍵問題呈

現誠實反應，這時只能解讀為，「在是

否持刀殺人問題上，並未說謊」，而不

能解釋為當事人並未殺人。

三、無法鑑判（Inconclusive）：

收集足夠的圖譜，但因評分後，未達

判定說謊或未說謊閾值，故做無法鑑判結

論。換句話說，就是生理訊號反應相對強

度不夠，所以無法研判，此與 DNA或毒

品檢驗，因為量微所以無法檢測的道理相

似。實務上這結論也是最多「各自表述」

之處，有人將其解釋為通過或未通過，均

是對測謊的嚴重誤解，然而過往判決書

中，少見審判者對這些錯誤解讀內容加以

指正，甚至沿用過往錯誤判例說明，導致

錯誤解讀的狀況反覆發生。

四、無意見（No Opinion）：

不同前述三項均可收集到足夠圖譜供

判讀，有時因身體移動、咳嗽、生理不適、

情緒激動等因素，導致主測試無法完成，

也未能收集到足具代表性生理訊號，換句

話說就是測謊程序未完成，在此情況下，

就會做出無意見結論。

當事人涉案情況與測謊結果

不相符原因

若一份測謊報告敘明關鍵問題呈不實

反應，但當事人面對法官或律師詢問時，

堅稱未涉案，身為辯護人，亦認為案件可

能有疑慮時，在維護當事人權益前提下，

更應深入了解原因，在過去，測謊人員會

利用晤談機會，以各種詢問技術反覆確

認，但如前述，現今國內司法界對測後晤

談持保留或否定態度，甚至認為不能將晤

談結果作為輔助判斷工具，故若測謊人員

無法有效辨識相關變數，或認為案件不適

測謊即排除測謊程序，則爭議案件勢必增

多，以下列舉幾種可能狀況供參考：

一、題目內容與當事人認知有落差，或未

詢問到案件關鍵點：

以最常見的疑似妨害性自主案來說，

雙方當事人相約至汽車旅館內，也進一步

從事性交行為，但過程中可能因一方較為

粗魯，疑似強迫對方做出不願意進行的動

作，例如口交等，由於雙方對「強迫」定

義解釋不同，故在此案件中，僅能針對

「實際動作」進行測試，對於意圖部分則

不應測試，否則可能出現被告無性侵，原

告認有被性侵，但雙方均通過測謊的矛盾

情況。

二、未涉案，但也不想惹麻煩：

有可能當事人心有罣礙，擔心說實話

可能會衍生更多麻煩，例如因行蹤確認而

衍生出家庭和諧、朋友絕交，甚至無端被

告等情況，這也會讓未涉案的當事人，因

為想要隱瞞特定事件而出現測謊未通過情

況。另一方面，司法系統如何有效保護未

涉案當事人願意放心說實話亦為偵辦過程

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三、有涉案，但自己沒印象：

這比較有可能出現在酒醉、非刻意

的肇事逃逸，過失犯等類型上，當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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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否涉案無具體印象，若繼續進行測

試，就有可能出現當事人確實涉案但卻通

過測謊的情況。

四、有涉案，但不認為自己犯罪：

換句話說，針對道德感低落之人，測

謊效果越差之意。測謊對於高知識分子，

法律認知程度越強的人越有效，因當事人

通常知道法律界線，明瞭是非善惡，不會

有模糊空間；相對的，若道德感低落，或

特定反社會人格者，就可能出現涉案而仍

通過測謊情況。

五、不論有無涉案，企圖用各種方法控制

測謊儀：

部分人士不相信測謊人員專業，認為

測謊誤差太大，但又想要使用測謊取得有

利證據，所以自行上網搜尋可通過測謊之

方法，但由於網站上的資訊似是而非且錯

誤極多，誤用這些方法後，導致測謊結果

錯誤。

測謊目前有無

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立

過去國內執法機構測謊程序之建立，

通常是派員出國至各測謊學校學習後（圖

六），將國外程序配合國內現況，轉成機

構內部程序。近來在各方要求下，法務部

調查局於民國 107∼ 108年間，多次邀請

國內實施犯罪偵查測謊機關，如刑事警察

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法務部廉政署等，

共同制定「測謊標準作業程序」統一版本，

再由各機關轉頒下轄單位統一遵循，全文

並副知各檢察署備查，國內部分未參與制

定的機關與私人測謊機構，目前也多遵循

該程序操作，故建議未來訴訟雙方對測試

過程有疑慮時，可以該程序為藍本逐一審

核。根據筆者經驗，由於各方監督頻繁，

國內測謊機構於民國 100年以後，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已無太大差異，目前對測謊程

序可能有爭議案件，多集中在民國 100年

之前；又因各界質疑執法機構可能有強

制當事人測謊之疑慮，近幾年內，執法機

關更顯保守，若當事人表示有生理不適、

睡眠不足、精神有異等情況，為避免後續

爭議，多以中止測謊結案，就訴當事人極

度願意配合，測試機關也不願實施測試，

故近來案件爭議，較多集中在實質認定部

分，例如圖譜判定、晤談內容適當性等更

具專業性問題，此部分由於內容較複雜，

恐非三言兩語可解釋，建議若對這些議題

有興趣，可參加學會舉辦的相關課程，或

與民間測謊公司、筆者等討論諮詢，對於

結果解讀會有更進一步認識。

圖六：政府機構派員至各地學習測謊，圖為筆者在美國

測謊學校之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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